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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经认真审阅相关会议资料，我们

就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延长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决议有效期的独立意见 

我们对公司延长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决议有效期事项进行

了认真细致的审核，现就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1、公司本次延长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决议有效期，有利于公司

非公开发行工作的顺利推进，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

股东利益的情形。 

2、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岳阳林纸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同意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决议有效期延长至2017年12月17日。 

二、关于竞买中冶美利浆纸有限公司化机浆生产线的独立意见 

我们对公司竞买中冶美利浆纸有限公司化机浆生产线事项进行了认真细致

的审核，现就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1、本次交易方式为公开竞买，符合市场化规则，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情况。 

2、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岳阳林纸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同意本次竞买中冶美利浆纸有限公司化机浆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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